
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

114年度第一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 

時間：2025年03月27日（週四）上午11時正  

地點：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

      (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) 

主席：委員呂文正 

出席：委員黃雍利、委員陳鐘聲、委員呂文正、委員羅順年、 

      內部委員吳鑑原、黃培怡 

列席：工程部副理王樹人、節目部主管陳秋好、記者周書聖  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討論議案 

AI 時代的真假訊息，媒體該如何因應？ 

委員綜合建議： 

若在社群上看到無消息來源卻又聳動的影像時，先做的是確認是否

有類似的消息，若只有社群上流傳的單一訊息，就要保持懷疑的態

度，並且針對相關單位進行查證，以免傳遞錯誤報導，誤導大眾。 

節目部回覆： 

AI 時代對媒體是轉機或是危機，就看媒體如何因應，在新冠疫情期



間，台灣媒體的信任度其實是有上升的，表示在資訊混亂時，民眾

更仰賴公正媒體的資訊。因此，在 AI時代，媒體更應謹守「查證」

原則，成為把關者。媒體應該要堅持採訪最基本的準則「查證」，若

消息來源只有網路消息，那應該要多方求證，避免在「搶快」之下

成為推播假訊息的一環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 

伍、散會(12:00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

114年度第二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 

時間：2025年06月12日（週四）上午11時正  

地點：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

      (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) 

主席：委員呂文正 

出席：委員黃雍利、委員陳鐘聲、委員呂文正、委員羅順年、 

      內部委員吳鑑原、黃培怡 

列席：工程部副理王樹人、節目部主管陳秋好、記者周書聖 

貳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討論議案 

近年兒少相關新聞報導頻繁，包括校園事件、家庭悲劇與網路議題

等。部分媒體在報導中出現揭露身分、過度渲染、甚至二次傷害之

情形，引起社會關注。 

為維護兒童與少年之隱私與權益，並確保新聞報導兼顧公共利益與

倫理責任，特召開本次會議研議媒體應自律之具體作法。 

委員綜合建議： 

保護兒少隱私與身分 



 報導涉及未滿 18歲者，不得揭露姓名、學校、住址、特徵或

其他可辨識身分之資訊。 

 使用影像應經處理（馬賽克、背影、變聲），避免二次辨識。 

 不得訪問仍處於心理創傷或司法調查中的兒少。 

避免標籤化與道德評價 

 委員指出，媒體應避免以「問題學生」「偏差少年」「受害小

孩」等標籤性用語。 

 報導重點應放在制度問題與社會支持，而非個人責任。 

 標題與導語須中性、客觀，不得渲染或誇張事件。 

尊重家屬與當事人感受 

 採訪前應徵得監護人或合法代理人同意。 

 不得以追問、偷拍、或誤導性提問造成家屬困擾。 

 如涉及悲劇案件，應以關懷角度呈現，避免刺激閱聽者的好奇

心理。 

資訊查證與教育功能 

 報導內容應經多方查證，引用官方或專家資料。 

 若為社群流傳影片或貼文，須確認真偽再行播出。 



 鼓勵媒體透過報導推廣兒少保護知識、心理輔導資源等正向內

容。 

媒體內部自律與教育 

 建議各媒體設立「兒少報導審查機制」，重大報導須經倫理小

組審核。 

 加強記者、編輯之倫理與兒少權益教育。 

 若違反自律原則，應主動更正並對外道歉。 

節目部回覆： 

兒少新聞報導不僅是新聞自由的展現，更關乎人權保護與社會教育

責任。媒體應以「保護優先、尊重當事人、促進理解」為原則，自

律自守，讓新聞成為守護兒少的力量，而非再次傷害的起點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 

伍、散會(12:00) 

 

 

 

 



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

114年度第三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 

時間：2025年07月10日（週四）上午11時正  

地點：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

      (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) 

主席：委員呂文正 

出席：委員黃雍利、委員陳鐘聲、委員呂文正、委員羅順年、 

      內部委員吳鑑原、黃培怡 

列席：工程部副理王樹人、節目部主管陳秋好、記者周書聖 

參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討論議案 

近來颱風造成全台多地嚴重災情，部分媒體於災難現場採訪報導

時，出現誇大渲染、侵擾受災民眾隱私及未經查證的錯誤訊息。為

維護新聞專業與社會公信，特召開本次會議研議媒體應如何自律與

自守。 

委員綜合建議： 

避免煽情報導與情緒渲染 

 委員認為災難報導應以「資訊服務」為核心，而非「情緒刺

激」。 



 不應反覆播放受災畫面或哀哭聲，以免造成次級傷害。 

 標題應客觀描述，不得誇大字眼（如「末日現場」、「滅村悲

歌」等）。 

尊重受災者隱私與尊嚴 

 採訪時須取得當事人同意，不得強拍或追問個人傷亡細節。 

 避免在悲痛者面前使用鏡頭特寫，報導應聚焦公共資訊與救援

現況。 

 保護未成年與遺體相關影像，畫面應模糊化處理。 

查證資訊、避免散布謠言 

 災情數據、失聯人數與政府公告應二次確認來源。 

 不得以社群媒體未經查證的影片或圖片作為新聞主體。 

 若報導後發現誤訊，應主動更正並公開說明。 

平衡報導與公民責任 

 應同時呈現政府救援作為與民間自救行動，避免單方面批評。 

 提供正確防災、避難資訊，發揮媒體的公共服務功能。 

 優先考量公共安全與社會安定，避免製造恐慌。 



媒體工作者安全與倫理守則 

 採訪人員應遵守現場安全規範，不得進入封鎖區影響救災。 

 不以危險畫面追求「獨家」，應以團隊安全為首要原則。 

 應接受基本災難倫理與心理急救教育訓練。 

節目部回覆： 

媒體在災難報導中不僅是傳遞訊息者，更是社會穩定的守門人。媒

體應以「真實、理性、同理、負責」為原則，自律自省，確保新聞

成為社會信任的力量，而非恐懼的來源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 

伍、散會(12:00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

114年度第四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 

時間：2025年10月16日（週四）上午11時正  

地點：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

      (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) 

主席：委員呂文正 

出席：委員黃雍利、委員陳鐘聲、委員呂文正、委員羅順年、 

      內部委員吳鑑原、黃培怡 

列席：工程部副理王樹人、節目部主管陳秋好、記者周書聖 

肆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討論議案 

隨著 AI 生成技術（如文字生成、影像合成、語音模擬）快速發展， 

部分媒體出現使用 AI生成新聞、影像或人物語音之情形，導致社會

出現假訊息、肖像權侵犯、倫理模糊等問題。 

為確保新聞真實、公信與倫理底線，委員會召開本次會議，研議媒

體應如何防範與自律規範。 

委員綜合建議： 

AI 生成內容標示原則 



 所有經 AI生成或輔助產出的文字、影像、影片、聲音，應明

確標示「AI生成」或「經 AI 輔助製作」。 

 禁止以 AI生成內容冒充真實人物或事件。 

 若為示意用途，應於畫面或內文清楚說明「為模擬示意，非真

實影像」。 

防止假訊息與誤導公眾 

 不得使用 AI 製作未經查證的新聞畫面、對話或語音。 

 編輯部應建立 AI內容查核程序，確認生成資料與真實資訊一

致。 

 若造成公眾誤解或傳播錯假訊息，應立即更正並公開說明。 

尊重隱私與肖像權 

 禁止利用 AI 生成特定人士形象或聲音進行模擬、改造或惡意

使用。 

 使用公開影像資料進行 AI訓練時，須確保合法授權或符合合

理使用範圍。 

 對涉及受害者、兒少或私人影像者，嚴禁 AI生成或再現。 

倫理與編輯審查機制 



 建議各媒體內部成立「AI內容審查小組」，負責技術應用與

倫理把關。 

 採訪與製作人員應接受 AI倫理與媒體責任訓練。 

 嚴禁以 AI取代記者採訪，影響新聞專業與事實查證。 

透明化與責任歸屬 

 對外公開媒體 AI應用政策，明確界定生成內容負責單位。 

 若 AI生成內容引起爭議，應由媒體主體承擔最終責任。 

 推動產業共同制定 AI新聞倫理準則，建立跨媒體自律共識。 

節目部回覆： 

AI 技術為新聞產業帶來創新與挑戰，媒體應以「真實、透明、負

責、尊重」為原則，在運用 AI技術時堅守倫理底線，避免誤導社會

與傷害公信力。唯有強化自律與教育，方能確保 AI時代的新聞仍以

人為本、以真為要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 

伍、散會(12:00) 

 


